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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付荣进
从拆迁户手中购买安置房期房，结果快10年过去了，房屋仍未交付，作为购房人能解除合同吗？近日，莱

山法院审理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法官认为购房者有权解除合同，收款一方应返还购房款和资金占用损
失，但因安置房无法交付的原因与售房一方无关，故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标准宜采用存款基准利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
员 刘晓霞）“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各类
儿童消费品又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为保
证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安全的节
日，烟台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家长和小朋友
们：节日期间增强消费安全意识，购买儿童
用品，树立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牢记安
全与质量第一位。

家长给孩子购买玩具时要仔细核查
是否有“3C”认证标识，玩具上面应标注
有具体适用的年龄段以及相关的警示语；
仔细查看产品的吊牌及布标等标识，目前
很多玩具产品的标识缺少必要的信息，家
长在购买时务必注意；查看产品的质量，
如木质玩具，看看有没有木屑脱落，如果
有毛刺也会划伤儿童的手指等。尽量到
大型商场和信誉好的商家选购玩具，不要
购买无检验合格证、无中文标签、无生产
厂名厂址的玩具。

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就会给孩子
购买新衣。市消协提醒家长，给孩子购买
童装时应注意查看服装的标识，如厂名、厂
址、面料等标签内容，选择标识齐全正规的
产品；3岁及以下婴幼儿应购买符合A类安
全技术要求的产品，选购时要触摸面料是
否柔软、透气，要闻衣服是否有异味，如闻
出发霉味、汽油味等异味就不要购买；在色
泽上，要尽量选择颜色浅、无印花或少印花
的服装，以防印染过程中有害物质残留；在
穿着之前，要注意按照标签上的说明进行
清洗以提高安全性。

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到正规的商超
或市场，不要购买来历不明或过期的食品，
应仔细辨别商品类别，查看配料表、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相关标识，优选含蛋白质、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丰富的食品，标识标志不
全的产品尽量不要购买。

游乐场是孩子们的乐园，家长一定要
选择正规的游乐场所。儿童在游乐场游玩
时一定要有家长陪伴,选择合适的游乐项
目，乘坐游乐设施前家长应仔细阅读安全
注意事项和相关警示提示，并对孩子进行
有效讲解，避免发生危险；对于低龄儿童，
家长一定要全程监护陪同，发现不安全因
素及时防范；根据孩子的年龄、身高等要求
选择游乐项目；按照游乐场工作人员的引
导进行游玩，不要擅自更换相关设施或不
按要求使用设施。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张倩 摄影报道）5月27日
20时许，牟平区大窑派出所辅警李卫杰
吃完饭，在家坐立不安。他不值班，却
总感觉“有心思”。

“你再帮我调一下周边的监控，看
看有没有进展？”最终，李卫杰还是没忍
住，拨通了所里的值班座机。5分钟后，
李卫杰回到所里继续查看监控视频。
20分钟后，所长高嵩接到李卫杰的电
话：“所长，发现犯罪嫌疑人一个小时前
在中凯路出现过，应该是回来了，要不
我还是去看看吧！”

根据时间点和方向，李卫杰分析，犯
罪嫌疑人要么回厂区，要么又回到厂区
宿舍休息。“厂区和宿舍不在一起，相距4
公里。”15分钟后，20时45分许，犯罪嫌
疑人姜某在厂区宿舍内被成功抓获。

终于，李卫杰当晚的“心思”没了。
李卫杰和姜某打过交道，次数不

多，但却印象深刻。7年前，在抓捕过程
中，姜某趁机逃跑，但最终还是被办案
民警缉拿归案。当年李卫杰就在其
中。了解姜某的“习性”，知道他的“罪
行”，因此，一有线索必须“多上心”，绝
对不能等。

而事情还要从5天前说起。5月22
日，位于牟平区大窑街道的一超市员工
报警称，在例行清点库存时，发现多条
香烟被盗。但被盗时间、被盗香烟位置
不明，无法确定盗窃发生超市结算柜台
旁的香烟存放处还是仓库。通过查看

超市出入口的大量监控，民警发现，5月
15日早上，自7时21分开始半小时内，
一男子连续7次出入超市，行至结算柜
台旁的小推车内拿走香烟。

监控视频显示，7时21分、22分、23
分、29分、31分、48分、51分，短时间内连
续进出，每次都是拿一条。如此频繁进
出，难道就没有店员注意吗？“农村的超市
营业时间较早，早上7时30分左右就开
门了，姜某就是趁店员刚开门营业都在忙
于备货，结算柜台附近没人的工夫，将香
烟拿走。”之后，在牟平公安分局侦查中心
的协助下，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当时办案民警看着这人眼熟，知
道我和对方打过交道，因为视频画面十

分模糊，又让我辨认了一次，从体貌特
征看，就是姜某！”正是这次辨认让李卫
杰“上”了心。

由于姜某一直没有固定居所，此前
的工作单位也有一周时间未去上班，抓
捕工作一时陷入僵局。“有事没事，我就
看看有没有他的消息。”李卫杰说。

经审讯，自5月7日-17日，犯罪嫌
疑人姜某连续11次共计盗取超市内香
烟 13 条，其中 4 条已被自己挥霍。
2008年至2017年，姜某曾因盗窃、抢劫
等，被公安机关多次打击处理。

目前，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
姜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
讯员 王俊鹏）5月29日，招远某公司会计L
女士为烟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送
来一面“反诈战线急先锋 人民财产守护
神 雷霆出击显身手 追赃挽损立新功”的
锦旗，对烟台市反诈中心及招远市反诈中
心紧急开展止付冻结，为企业挽回105万余
元被骗资金表示感谢。

2023年11月20日，招远某公司会计L
女士被拉进一个有“老板”和“业务员”的
QQ群。由于“老板”的头像、姓名等信息与
真正老板一致，L女士按照“老板”的要求，
将公司账户内余额转至“业务员”提供的对
公账号。后发现被骗，她立即拨打了110报
警电话。

烟台市反诈中心接警后，立即启动
紧急资金拦截机制，分析涉案资金流向，
通过查询追踪多级账户后，最终与招远
市反诈中心合力，成功挽回经济损失105
万余元。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女会计被骗105万元
公安紧急拦截快速挽损

2014年11月，马某甲、马某乙夫妇
与杨某、房某夫妇签订《房屋转让合
同》，约定杨某、房某将位于莱山区滨海
街道某村拆迁安置补偿房屋中的75平
方米以每平方米4000元、合计30万元
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马某甲、马某
乙。马某甲、马某乙于合同签订当日以
现金方式向杨某、房某夫妇支付购房款

30万元，杨某、房某夫妇出具收条。
其后，马某乙于2020年9月因病去

世，马某甲及二人之女马某丙系其合法
继承人。上述转让事宜已通知至房屋所
在村村委。因75平方米安置房产至今
未能交付，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马某甲、
马某丙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
3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10万余元。

庭审中，杨某、房某夫妇辩称其转
让的是期房，安置房至今未交付不是其
二人的原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成
立。调解过程中，杨某、房某夫妇表示
原告单方主张解除合同构成违约，按照
《房屋转让合同》的约定其应支付6万元
违约金，若其同意扣除该款项，则同意
解除合同并返还房款24万元。

判决书撰写完毕后，基于对双方利
益的均衡考量，同时也为避免引发较大
规模外来人员解除与村民签订的安置房
买卖合同，承办法官再次对双方做调解
工作。在调解过程中，二被告大女婿孙
某有意以24万元价格受让涉案房产权
利，但对有可能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

争议心存隐忧，二被告共育有二女一子，
同时还希望一并在村委进行权利变更。

经多方联系协调，在村委核实了二
被告其他子女对孙某受让涉案房产权
利无异议后，对各方作调查笔录一份，
将各方意思表示予以书面落实。之后，
孙某与马某甲签订了转让协议、支付了

24万元，该村委并予变更登记。
本案最终以原告撤回起诉结案。
本案的处理结果既满足了原告权

利变现的愿望，也减轻了二被告年迈无
履行能力的困难，更为受让人免除了家
庭矛盾的后顾之忧，并且一次履行到
位，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承办法官审理认为，本案审理结果
对双方均有重大关涉，原告马某甲身患
重病，急需钱款还债、治疗，而二被告均
已年过古稀，且无收入来源；并且，本案
处理结果对安置房所在村类似合同关
系的处理具有示范效应。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二原告关于解

除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
合同应予解除，二被告应该返还房款并
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合计40万余元；如
果不成立，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应
驳回。

法官认为，2014 年签订合同至
今近 10 年，75 平方米安置房仍未交

付，二原告工作地点、生活状况等亦
已发生变化，故二原告关于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的主张成立，合同应解
除。又因为安置房无法交付的原因
确与二被告无关，故原告主张的资
金占用利息计算标准宜采用存款基
准利率。

安置房买了快10年未交付，诉请返还房款及资金占用利息

合同可解除，但资金占用利息宜采用存款基准利率

判决书已写好，法官仍不放弃调解

半小时进出超市7次盗走数条香烟
窃贼潜回宿舍1小时就被民警抓获

我市发布“六一”消费提醒：
购买玩具认准“3C”标识


